
北京大学法学院招收港、澳、台人士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申请步骤 

 

院系 3月底前通知复试事宜 

港澳台生参加院系复试 

院系招生委员会审

核申请人资格、学术

背景，确定复试名单 

 

向申请院系的研究生教务办

公室提交申请材料 

北京大学研究生院确定录取

名单，院系研究生教务办公

室于 2013年 5月底前公布 

 

登陆北京大学港澳台生网上

报名系统，填写申请表并提

交、打印出申请表 

 

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于2013年

6月发录取通知书（通过各院

系发出） 

 

材料不齐全，申

请截止日前补齐

材料 

审核通过 


